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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刚才，张炳南院长代表学院党委宣读了中层领导干部任职决定。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学院党委召开中层领导干部换届竞聘上岗、聘任后的集体谈话会，主要内容是在宣布干部任职决定的同时，对全体新任职的干部、包括在原岗位重新竞聘上岗的干部、新提拔任用的干部和岗位调整交流任职的干部，进行一次集体廉政谈话；同时签署党风廉政责任书和廉洁从政承诺书。廉政谈话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干部从政履职的必修课，也是我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从实际出发，关心爱护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体现。对此，学院党委书记于俊秋同志一会儿将作重要讲话，对大家勤政廉政、履职尽责提出全面要求。这里，我先讲三点意见，与大家交流和共勉：
一、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当前高校反腐倡廉形势，我认为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势依然严峻，二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由于当前我国教育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教育资金投入不断增加，经费使用管理的难度和要求也在增加；随着高校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高校的廉政风险也越来越大；随着学校与社会联系的不断加深，社会上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会侵蚀党员干部和教师队伍，特别是学校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受到社会上所谓“潜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这些问题，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到位，就很容易产生腐败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建设看，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贪图安逸，奢侈浪费，享乐主义严重；有的自我约束、监督意识不强；有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意识不够，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较差，监督机制不健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醒的是，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违纪违法案件仍处于多发阶段，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涉及领导干部的案件时有发生，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招生等成为案件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教育系统违纪违法案件5623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6685人，其中高校2303人。……教育系统出现的腐败问题影响较大，严重损害了教育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我们吉林省2009年至2010年也发生了几起高校领导干部包括少数中层干部因腐败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说明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针对高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党中央、国务院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大了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力度。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在每年的中纪委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建设会议上都对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贺国强同志在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上特别指出，高校要把好招生录取关、基建项目关、物资采购关、内部财务管理关。要求采取得力措施，从源头上遏制教育系统腐败问题。为此，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把反腐倡廉建设列入全省近几年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去年从部属高校到各省属高校都出重拳惩处了一批违纪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
面对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一方面要以自身廉洁自律的实际行动净化校园风气、推动我院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坚定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育人环境，确保任职一期、廉洁一任、造福一方，保证学院各项事业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二、认真贯彻实施《廉政准则》,进一步规范自身的从政行为。
    2010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高校领导干部“十不准”的规定；省教育厅、高校工委和学院党委都对干部廉洁自律作出了相应规定。这些准则和规定，是我们当干部、用权力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底线，也是高压线。做为中层干部，也不例外。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要求，认真执行《廉政准则》和上级各项规定,进一步规范自身的从政行为。应当从三个方面做出表率：
    一是作廉洁自律的表率。各单位、各部门正副职干部，要带头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严格按照廉洁从政八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和教育部提出的“十不准”以及各级党组织关于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自觉规范行为，坚决杜绝违反规定行为的发生。要做到以上要求，要求每个干部根据自己所在工作岗位的特点，对照制度和规定，主动查找工作运行各个环节的廉政风险点，时刻在心中树立起“警戒线”，在行动上不碰“高压线”。切实按照党的纪律规定要求，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使自己成为组织上放心、师生拥护、家人省心的干部。还要特别要提醒大家：自我约束要严，养成遵规守纪的习惯；生活情趣要高，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低俗的生活情趣和庸俗的生活方式；生活小节要慎，“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 一些领导干部蜕化变质，都是从一些生活小事一步一步地滑下去的，在这方面已有很多深刻教训。做到拘小节、慎小事，防止在小事、细节上放纵自己，做到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讲的不讲，不该吃的不吃，不该拿的不拿。总之，要不断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常敲廉政之钟,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弘扬清正廉洁之风,文明进步之风,严谨治学之风.。
    二是作执行制度的表率。学院根据上级要求已经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和党风廉政制度。全体中层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遵守制度,自觉维护制度。认真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力”的要求，在执行制度上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切实做到行动先于一般干部,标准高于一般干部,要求严于一般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制度,还必须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做到执行制度不是只“挂空挡、干给油、不走道”；坚持原则不能“只栽花、不摘刺”，当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做出榜样,抓出成效。
    三是作带头监督的表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的各级干部要增强监督意识,自觉接受监督,带头开展监督。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政治上、思想上是否真正合格的重要标准。”学院将根据《监督条例》规定，切实履行对干部的监管职责,健全监管机制,多层次多渠道监督约束干部。中层干部要不断增强监督意识,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乐于听取各种意见包括不同意见，同时做到自我监督、相互监督、勇于监督、善于监督，形成浓厚的监督氛围。通过认真的自我监督和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行使，防范廉政风险。
    三,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学院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是落实工作的重要抓手。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班子内部和管理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建设负总责,做到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亲自安排部署,重点环节亲自上手,检查落实亲自督办。各级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责,切实抓好分管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检查和考核。各职能业务部门要把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融入业务管理中，与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切实履行好管理和监督职责。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或职责范围内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学院将进行责任追究。学院根据规定对各级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情况将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将监督检查和考核结果，作为对中层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同志们, 当前，我们学院面临着加强内涵建设、高职示范校建设和新校区易地搬迁建设等重要任务，全体干部是担当重任的中流砥柱。随着学院改革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各项重点工作的全速推进，大家肩上的担子更重、手中的权力更大、作为的空间更广、涉及人财物的经济活动和管理活动更多，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加倍警惕腐败现象对公共权力的侵蚀，越是需要注意保持勤政廉政的本色，越是需要以良好的形象团结带领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清正廉洁、勤勉敬业、开拓创新的实际行动，为学院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最后，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祝大家新年新气象，新干部新作为，创新业绩做新贡献。同时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达，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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